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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109年8月14日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會第36次會議紀錄

1份，請查照。 
說明：依本部109年8月11日台內營字第1091167095號開會通知單(

諒達) 續辦。

正本：徐主任委員國勇、花副主任委員敬群、邱委員昌嶽、任委員秀慧、高委員仁川
、許委員泰文、張委員翠玉、張委員憲國、黃委員清哲、溫委員琇玲、蔡委員
政翰、陳委員文俊、陳委員佳琳、陳委員璋玲、蘇委員淑娟、蔡委員孟元、彭
委員紹博、吳委員珮瑜、沈委員怡伶、呂委員學浪、林委員美朱、吳委員兼執
行秘書欣修、陳委員繼鳴、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文化部、科技部、國家發展委員會、海洋
委員會、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經
濟部能源局、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工業局、彰化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
縣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屏東縣政府、本部法規委員會、地政司、
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建築管理組、都市計畫組、國家公園組

副本：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3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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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第 36次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8月 14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地點：本部營建署 601會議室 

主席：徐主任委員國勇（邱委員昌嶽代） 
（依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會設置要點第 8點規定，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未能

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主席） 

紀錄：陳俊賢、許嘉玲 

出席人員：詳後附簽到簿         

壹、確認第 35次會議紀錄 

決議：第 35次會議紀錄確認。 

貳、報告事項： 

第 1案：為提升審議太陽光電設施設置「僅涉及一級海岸防

護區之陸域緩衝區」申請特定區位許可案件審議效

能之相關事宜，報請公鑒。 

 

決定： 

一、洽悉。 

二、依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第 9條附

件一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書圖格式之備註：「考量個案之

差異性，申請許可案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及說明後，說明書得免載明對應條件之辦理

情形：(1)未涉及本法第 26條第 1 項各款規定之全部或

部分條件。…。」，針對「僅涉及一級海岸防護區之陸域

緩衝區」太陽光電設施設置申請特定區位許可案件之海

岸利用管理說明書得免載明事項，授權作業單位會後再

洽本部法規委員會確認修正內容(修正完竣資料如附

件)，以提供後續本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審議該類申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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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之參考，惟因個案條件或情況之差異，經審議會決

議應補充說明者，申請人仍應補充載明。 

三、前開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得免載明事項，請登載於內政

部營建署網頁「海岸防護計畫專區」（網址：

http://www.cpami.gov.tw；路徑：首頁（左側）/營建

署家族/營建業務/綜合計畫組/海岸管理專區/海岸防護

計畫），供相關案件申請人自行參閱。 

 

第 2案：關於海岸管理白皮書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決定： 

一、洽悉。 

二、請作業單位參考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酌修海岸管理白皮

書，並另函請相關單位協助檢視及提供意見，併參納修

正。 

三、行政院推動之「向海致敬」政策，涉及海岸管理法部分，

請作業單位適當納入海岸管理白皮書，以為呼應。 

四、海岸管理白皮書之發布時間，以每 2年發布 1次或每 5

年發布 2次，請作業單位再予評估。 

五、配合海岸管理白皮書之發布，請作業單位評估透過摺

頁、影片等方式加以宣傳。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上午 11時 40分。 



13 
 

附錄 2、報告事項第 2 案海岸管理審議會委員與相關單位發

言重點摘要紀錄： 

一、 黃委員清哲 

(一) 內容豐富，編排精美，能反映施政成效。 

(二) 是否需增加參考文獻？ 

二、 陳委員璋玲 

(一) 海岸管理白皮書草案第 10 頁，「……，海岸線不過

長約 1,600公里，……」，與內政部所監測公告之海

岸線長度不一致，建請確認修正。 

(二) 海岸管理白皮書草案部分資訊摘自國外資料，建請

將原文文字納入。 

(三) 文學作家將海岸管理白皮書草案之章節取名為「啟

航」、「尋蹤」、「邂逅」、「孕育」、「擁抱」，其中「邂

逅」與「第四章 海岸管理推動進程與成果」之關聯

性不大，建請評估上述 5個動詞與章節之對應性。 

(四) 由於海岸管理白皮書草案為政策宣導，建議內政部

設計摺頁或製作影片放置相關網站供民眾觀看。 

三、 張委員憲國 

建議海岸管理白皮書可每 5年公告 2次。 

四、 蔡委員政翰 

(一) 海岸管理白皮書草案第 2 頁，「擁抱海岸管理白皮

書」部分，建議文字可調整為「擁抱海岸」，並可加

入海岸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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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請內政部於下一版本之海岸管理白皮書內納入海

漂垃圾相關議題。 

五、 經濟部水利署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9年 6月 17日召開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保護及防護計畫相關作為會議」

之結論一：「行政院已提出『向海致敬』政策，其中一

項是海岸清潔維護計畫，要把海洋周邊環境整頓好，維

持海岸線乾淨，所以針對每一處海灘都有對應的中央部

會負責。內政部主管的海岸管理法，對海岸保護、防護

及利用管理，亦有相關權責主管機關，應與前述海岸清

潔維護計畫對應之中央部會連結(尤其是海岸清理計畫

對應的中央部會與海岸管理法對應的主管機關不同之

地區)，且海岸保護、防護及利用管理之相關成效，可

納入「向海致敬」(海岸清潔維護計畫)成果報告中，並

請行政院交通環境資源處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整

合。」，又「向海致敬-海岸清潔維護計畫」行政院已於

109年 5月 7日核定，其相關政策是否納入海岸管理白

皮書，建請內政部考量。 

六、 沈委員怡伶（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 海岸管理白皮書草案第 12 頁，「現象一：人為開發

破壞」項下，「養殖魚塭場」等文字，建議刪除。 

(二) 海岸管理白皮書草案第 38頁，劃設項目「水產動植

物繁殖保育區」之處數為 29處，劃設項目「人工魚

礁區及保護礁區」之處數為 157處，建請貴部更正。 

(三) 海岸管理白皮書草案第 61 頁，「釐清海岸侵淤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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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因及落實防護措施」項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等文字，建議修正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七、 科技部 

海岸管理白皮書草案第 13 頁「現象三：氣候變遷

災害」之第二段「依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評比 118個

國家的海岸脆弱度，台灣排名第 16 名……」部分為舊

資料，建請更新資料並列出公告時間。 

八、 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一) 海岸管理白皮書係依海岸管理法第 6 條規定辦理，

基於海岸管理係由本部協同直轄市、縣（市）政府

與各部會依法執行海岸管理事務，後續將再徵詢相

關機關意見。 

(二) 海岸管理白皮書所述海岸線長度原則以本部地政司

（執掌我國方域區界）於「內政部統計年報」發布

之海岸長度為準，至自然海岸線及人工海岸線之總

長度，係國土利用監測計畫為辦理海岸線變遷偵測

作業，每年 2期透過衛星影像數化之結果。 

(三) 本署希冀海岸管理白皮書能與以往的白皮書有所不

同，遂邀請文學作家於各章下標及引詩、引言，分

別代表對海岸的關懷或各階段對海岸相關處理的情

況，原則上尊重該文學作家（詩人）之創作，其編

輯理念可參見海岸管理白皮書草案之附錄 7。 

(四) 水利署建議納入「向海致敬」的部分，因白皮書草

案係於 107 年委辦，且海岸管理法係以資源保護、

災害防護及利用管理為主軸，目前將海審會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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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與在地行動計畫，以及放寬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

沙灘獨占性使用管制規定等，皆會納入海岸管理白

皮書，以呼應「向海致敬」親海、近海的政策。 

(五) 海岸管理法第 6 條敘明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

關，定期更新資料與發布海岸管理白皮書，所以公

布時間有其彈性，目前比照國土白皮書每 2 年發布

1 次；未來若確定更新頻率，可比照國土計畫法施

行細則第 3條，於海岸管理法施行細則明定之。 

(六) 作業單位將依委員意見，將海岸管理白皮書草案之

相關文獻資料列入。 

(七) 近年來海岸管理法在海審會中陸續有許多進展，確

實有必要對外說明，後續將辦理研討會或座談會，

至發布海岸管理白皮書為系列宣傳活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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